
文学与经学的相融 

— — 论二苏的 《诗经 学思想 

刘 茜 

内容提要 北宋时期，《诗经》学发生重大变革，二苏《诗经》学思想则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支。 

二苏 《诗论》揭示了 《诗》作为文学作品的 “吟咏性情”的特质，并对 “兴”义进行了创造 

性诠释，为从文学角度认识 《诗》并使其最终脱离经学的附庸地位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依据。 

《诗论》中，二苏提出了“仁义不离于人情”的观点，将 《诗》抒发情志的特征纳入到儒家 “仁 

义”观中，使北宋《诗经》学具有了文学与经学相融的特征。苏辙的《诗集传》则成为北宋《诗 

经》学走上文学与经学相融发展道路的典范之作。 

关键词 《诗论》 《诗经》学 仁义观 “比”、“兴” 

北宋初年，疑经惑古之风盛行， 诗经 学孕育着划时代的变革。陆游云：“唐及国初，学者不敢议 

孔安国、郑康成，况圣L'Y-!自庆历后，诸儒发明经旨，非前人所及。然排 ((系辞))，毁 周礼))，疑 《孟 

子 ，讥 书 之 ((胤征 、 顾命 ，黜 诗 之序，不难于议经，况传注乎?” 传统的 诗经 学遭 

到重大质疑，欧阳修著 ((诗本义 开疑 诗 风气之先，王安石、程颐等继之，一时疑经之作迭出。宋 

儒更相发明、各阐己说，二苏 诗经 学则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支，其 “五经论”中的 诗论 对传统 

((诗经 学作了重大革新。二苏 诗论 ②揭示了 诗 作为文学作品的 “吟咏性情”的特征，并对 “兴” 

义进行了创造陛诠释，为从文学角度认识《诗))并使其最终脱离经学的附庸地位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依据。 

诗论 中，二苏提出了 “仁义不离于人情”的观点，将 诗》抒发情志的特质纳入到儒家 “仁义”观中， 

使北宋 诗经》学具有了文学与经学相融的特征。苏辙的 诗集传))则成为北宋 诗经 学走上文学与 

经学相融发展道路的典范之作。 

“仁义不离于人情”——二苏对 诗 文学性的认识 

二苏是北宋文坛的杰出之士，也是儒学中蜀学一派的代表人物。独特的文学家、艺术家气质使二 

苏极为重视个体生命的体验，他们以不同于传统儒者的文化视角，对汉唐经学展开了广泛的批判。 诗 

论 是集中反映二苏 诗经 学思想的重要著作，它在开篇既从整体上指出世儒解经之道的误区：“自 

仲尼之亡，六经之道，遂散而不可解。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，而求其法之太切。”~--苏认为，六 

① 转引白王应麟 ((困学纪闻》卷八，(景印) 文渊阁四库全书 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。 

② 关于 诗论》的归属颇有争议。陈宏天，高绣房点校 苏辙集·栾城应昭集》卷五将 《《诗论》列于苏辙名下； 

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 卷二将 诗论》归于苏轼名下。因 ((诗论》归属目前尚未得到确证，故此处称二苏 ((诗论》。 

③ 本文中引用的 《诗论 、 易论 、((韩愈论》、 杨雄论 语段均选自孔凡礼点校本 苏轼文集》，中华书局 1986 

年版。以下不再特别标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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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之道自仲尼之后便逐渐偏离圣人为经之本义，其原因就在于世儒过于追求其中的 “义”与 “法”，致 

使经义扦格难通。那么六经之道传之不灭的真正原因又在哪里呢? 诗论》指出：“夫六经之道，惟其 

近于人情，是以久传而不废。”二苏在此提出了其经学思想的核心观点——六经之道本于人情，这一观 

点在其余经论中也得到了反复的论述 ，其中对 (《诗》“抒发情志”特质的揭示也成为二苏 诗经》学 

思想的重要特点 诗论》说：“而况 诗》者，天下之人，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。 

夫天下之人，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，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，上及于君臣、父子，天下兴亡、治乱之 

迹，而下及于饮食、床笫、昆虫、草木之类，盖其中无所不具，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!” 

二苏指出， 诗》的创作不仅出自于公卿贵族之手，也起源于贫民百姓之口，他们通过 诗》或抒发贫 

贱困苦产生的忧闷愁苦之悲，或叙述丰美盛大带来的欢畅愉悦之乐，所言内容也无所不及，其间又何 

尝存在一定的规则与法度昵?二苏此语实已指明 诗》的本质在于抒发情志，而不在于反映抽象的 “义” 

与 “法”。苏辙在 诗集传》( 陈风·泽陂》)中阐述了相同的观点，他说：“诗之所为作者，发于思虑 

之不能自已，而无与乎王泽之存亡也。”“天下未尝一日无诗，而仲尼有所不取也，故日变 风》发乎 

情，止乎礼义。发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礼义，先王之泽也。先王之泽尚存，而民之邪心未胜，则犹 

取焉以为变诗。及其邪心大行，而礼义日远，则诗淫而无度，不可复取。故 《诗 止于陈灵，而非天 

下之无诗也，有诗而不可以训焉耳。”④苏辙批驳了汉儒所谓的 “王泽竭而诗不作”的观点，指出 《诗 

产生于 “吟咏性情”的需要，与先王的遗德并无必然关系。因抒发情感是人的本性所致，故陈灵之后， 

即使 “邪心大行”、“礼义 日远”，人倘有抒发性情的需要，《诗 的创作仍然不会终止。 

二苏的这一观点显然是对 《诗序 “诗缘情”思想的继承。《大序 日：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 

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 

蹈之也。” 大序 从本质上肯定了诗的文学特质，指出 “吟咏性情”乃是 诗))的根本创作动因。当 

然 《诗))的这一特质也使其具有了特殊的教化功能，如 礼记·经解))明确记载：“孔子日：入其国， 

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诗教也⋯⋯”孔子将 《诗 列于 “六义”之首，可见先秦时期 “诗教” 

功能已为儒者所重。汉以后， 诗))列于官学并成为儒家思想的教化之本，儒者解诗往往以阐发儒家义 

理为旨归。在 诗序))作者和毛、郑等人的影响下，汉唐 诗经 学者甚至直接把诗本义附会为经义， 

致使《诗 逐渐成了经学作品，其文学本质也为它的经学功能所掩没。二苏在此重申“吟咏性情”乃是 诗 

的本质特征，实际已将 诗 从经学作品中分离出来，恢复了它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。 

二苏在 《诗论))中进而对汉以后形成的 《诗经))学研究体系提出了批驳，指出儒者追求抽象的 “义” 

与 “法”，将 《诗 “抒发情志”的文学特征与儒家仁义思想裂为两橛，其实是对儒家原始思想的歪曲。 

诗论))日：“夫圣人之于 诗))，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，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，是以其意可观，而其言 

可通也。”二苏指出，圣人认为 《诗 产生于抒发性情的需要，因此可以起到排遣忧愤、通导人情的作用。 

换言之，因 诗 “其意可观”、“其言可通”，其宗旨也必定会通向 “仁义”。因此，圣人之 “仁义”并 

非抽象的“义”与“法”，而是一种与世情紧密相连的道德情感。二苏在此提出了迥异于世儒的“仁义观”， 

即 “仁义不离于人情”的观点，这一观点在苏轼的 韩愈论 和 杨雄论 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。 韩 

愈论 说：“儒者之患，患在于论性，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，而非性之所有。夫有喜有怒，而后有仁 

义，有哀有乐，而后有礼乐。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，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。”苏轼在此指 

出：情即性也，人之喜怒哀乐既出自于与生俱来之情感，也发端于普遍存在之本性。人因有喜怒之情， 

方可生发出兼爱无私的仁义之情；因有哀乐之情，方可形成为和融性情的礼乐之制。因此，喜怒哀乐 

之情是形成仁义礼乐必不可少的条件。同样的，苏轼在 杨雄论》中说道：“苟性而有善恶也，则夫所 

① 如二苏 《易论》：“夫 《易》本于 卜筮，而圣人开言于其间，以尽天下之人情。” 

② 本文所引苏辙 《诗集传》内容均选自曾枣庄、舒大刚主编 三苏全书》第二册，语文出版社 2001年版。以下 

不再特别标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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谓情者，乃吾所谓性也。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，牝牡之欲，今告乎人日：饥而食，渴而饮，男女之欲， 

不出于人之性也，可乎?是天下知其不可也。圣人无是，无由以为圣；小人无是，无由以为恶。圣人 

以其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御之，而之乎善；小人以是七者御之，而之乎恶。”苏轼认为：情即性也。人 

之七情六欲是小人通往恶、圣人通往善的根本起点。饮食男女是人所共具的自然本性，它与人之喜怒 

哀惧爱恶欲七情相生相融。圣人正是通过不断的修养，将人的自然性情升华为善的道德境界；小人则 

对自然性情不加绳墨，从而走向恶的深渊。因此人之常情是圣人达到至善境界不可或缺的条件。 

按照二苏的观 ，圣 昕̂渭之 “,~-3Z”乃是一种源于人隋而又超越于人『青的道德隋感，它与人之常隋有 

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那么，在二苏看来，世儒解诗若 “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”，弃却 诗》所反映的 

人之常隋，则是对圣人仁义之道的歪曲，也是解经之道在认识论 匕所犯的一大错误。二苏 “仁义不离于人隋” 

观点的确立是对汉以后形成的 诗经 学研究体系的重大革新。抒发隋志是 诗 作为文学作品的根本特征， 

但自 诗 在汉代成为官方正经之后，这一特征便从未在经学领域里得到过阐扬。苏轼 “仁义不离于人隋” 

的观点指明 ((诗 抒发隋志的特点是实现 “诗教”功能的必备条件，这就使得 诗 抒f青表意的文学特质成 

为儒家经学思想中必不可少的部分，为 诗 恢复其作为诗歌的文学特卿 步清除了障碍。 

二苏对 “比”、“兴”之法的区分以及对 “兴”的新诠释 

“比”、“兴”是 《诗经 阐释中的重要方法，二说最早见于 周礼·春官·大师 ：“教六诗，日风，日赋， 

曰比，日兴，日雅，日颂。以六德为之本，以六律为之音。” 毛诗序 也有相似的记载：“故诗有六义焉 
一 日风，二日赋，三日比，四日兴，五日雅，六日颂。” 周礼 与 毛诗序》所述 “比”、“兴”含义 

是否相同，自来莫衷一是，而略无异议的是，自 ((毛传 释 ((诗 始，“兴”便作为了 ((诗 的表现手 

法，同时也开启了独标 “兴”体；不标 “比”、“赋”的解诗传统。如 邶风·旄丘))云：“旄丘之葛兮， 

何诞之节兮。” 毛传 释日：“兴也。前高后下曰旄丘；诸侯以国相连属，忧患相及，如葛之蔓延相连 

及也。”再如 王风·兔爰 云．“有兔爰爰，雉离于罗。” 毛传 释日：“兴也。爰爰，缓意。鸟网为罗。 

言为政有缓有急，用心之不均。”可以看出，对于 “兴”的确切含义， 毛传》多未阐明，但却隐含着 

与譬喻之意相连的取向。按照今天的将 “比”视为譬喻之法 的观点来看，在 ((毛传》那里，“比”、“兴” 

之义就已存在含混不清的情况了。郑玄 毛诗笺 对 “兴”作了更为明确的阐释，基本上采取了 “兴者， 

喻⋯⋯”的结构，所喻之意必不离于教化之用，如 《陈风·东门之池》 “东门之池，可以沤麻。” 笺 

补充云．“于池中柔麻，使可缉绩作衣服。兴者，喻贤女能柔顺君子，成其德教。”又如 小雅 ·节南山 

云：“节彼南山，维石岩岩。” 毛传》只云：“兴也。节，高峻貌。岩岩，积石貌。”((笺 补充说明道： 

“兴者，喻三公之位，人所尊严。”郑玄解 “兴”均用 《诗 的譬喻之意，实际采用了以 “比”释 “兴” 

的手法。此外，郑玄注 周官 以 “六义”释 “六诗”时，对 “比”、“兴”之义作了这样的阐释 “比， 

见今之失，不敢斥言，取比类以言之。兴，见今之美，嫌于媚谀，取善事以喻劝之。”按照郑玄的说法， 

“比”、“兴”均是一种用 诗 来讽谏君臣、托言时政的譬喻之法，二者的区别只在于 “比”用于 “刺”， 

而 “兴”用于 “美”，但郑玄在解诗时，却又并不将 诗》的美刺用法作一区分，而是直接继承 毛传 

的作法，一律贯之以 “兴”法 可见在郑玄那里，“比”、“兴”之义仍旧是一笔糊涂帐。毛、郑的解诗 

之法对汉以后的 诗经》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唐孔颖达 正义 云．“ 传》言 ‘兴也’， 笺 言 ‘兴 

者喻’，言 传 所兴者欲以喻此事也。‘兴’、‘喻’名异而实同。”②孔颖达认为 “兴”、“喻”并无本 

质区别，显然是对郑玄思想的继承。程颐云：“‘《关雎))乐得淑女以配君子’，淑女即后妃也，故言配 

① 朱熹日 “以彼物比此物也”，将 “比”解为一种譬喻之法，后世多沿用之，此处也取其说 (引自 诗经集传 ， 

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，第3页)。 、 

② 孔颖达 毛诗正义》，阮元校刻 《十三经注疏》本 ，中华书局 1980年版，第 279页。 



文学与经学的相融 63 

荇菜以兴后妃之柔顺。”④此处之 “兴”也是 “喻”的意思，可知程颐也宗郑说。 

二苏则从源头上直指前儒解诗之法的谬误，((诗论 指出 “比”、“兴”不辨，且以 “比”释 “兴”，这 

是前儒解诗之症结所在。 诗论 首先列出 毛诗 标 “兴”之数例：“今之 诗传 日：‘殷其雷，在南 

山之阳’、‘出~JLF-J，忧心殷殷’、‘扬之水，白石凿凿’、‘终朝采绿，不盈一掬’、‘瞻彼洛矣，维水泱泱’， 

若此者，皆兴也。而至于 ‘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’、‘南有穆木，葛蕞系之’、‘南有乔木，不可 息’、‘维 

鹊有巢，维鸠居之’、‘嘤嘤草虫，超超阜螽’，若此者，又皆兴也。”二苏针对 毛传》的 “兴”法作了深 

刻的批判， 诗论》日：“其意以为兴者，有所象乎天下之物，以自见其事。故凡 诗》之为此事而作，其 

言有及于是物者，则必强为是物之说，以求合其事，盖其为学亦已劳矣。”((诗论》指出，按毛、郑的观点， 

所谓标 “兴”之句均具有以诗中物象喻指某种政教内容的特点，因此在诗所言物象与所反映的政教内容之 

间找到某种对应之处便是释“兴”之关键所在。但在二苏看来，毛、郑所谓之“兴”法却存在着极大的谬误。《诗 

论))日：“且彼不知夫 诗 之体固有比矣，而皆合之以为兴。”二苏指出，《诗))本就存在着用“比”的现象，毛、 

郑将用 “比”的诗句一律视作 “兴”，实际是犯了 “比”、“兴”不辨的错误。那么所谓之 “比”应为何意昵? 

《诗论 说：“若夫 ‘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’，是诚有所取于其挚而有别，是以谓之比而非兴也。”二苏指出， 

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不是毛、郑所谓之 “兴”，而是 “比”。这是因为，诗人创作此句的目的在于取关 

雎 “挚而有别”的特点来比附女子 “有和德而无淫僻之行”的美德，而且从 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与 “窈 

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的关系来看，前后诗句也存在着明显的比附关系，因此应将此句视为 “比”。很明显， 

在二苏那里，“比”是指一种譬喻之法，且用 “比”之诗句与以下诗句应存在某种比附关系，因此在探求 

“比”义之时，找到诗所言物象与所喻内容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便是关键之所在。那么，按照二苏的观点， 

毛、郑所谓之 “兴”均应称作 “比”，而毛、郑所谓释 “兴”之法，也应视为释 “比”之法。可见，自毛、 

郑以来，“兴”仅仅是 “比”的一个误称而已，它的真正内涵却从未得到过揭示。那么 “兴”应为何意? 诗 

中是否存在 “兴”法呢?二苏对 “兴”义作了创造f生诠释， 诗论 说：“夫兴之为言，犹日其意云尔。意 

有所触乎当时，时已去而不可知，故其类可以意推，而不可以言解也。”二苏认为，凡用 “兴”的诗句均 

是在抒写诗人彼时彼地所萌生的情感与意想，诗人的这种感想是因受到彼时彼地所见物象的触动而产生的， 

“兴”诗与以下诗句也应存在情感与意想上的连贯性。至于如何求得 “兴”义， 诗论 提出了 “意推”的 

方法。二苏认为，因时过境迁，后人对诗人彼时彼地的真f青实感已不可能作出确切的描述，因此只能通过 

意测的方法来推想诗人彼时彼地的所思所感。((诗论 以 “殷其雷，在南山之阳”为例对 “兴”法作了更 

为具体的阐释。二苏认为 “殷其雷，在南山之阳”正是用了 “兴”法。当然，从这一判断来看，二苏与郑 

玄似乎并无分别，但两者对 “兴”义内涵的揭示却完全不同。 郑笺 说：“雷以喻号令于南山之阳，又喻 

其在外也。召南大夫以王命施号令于四方，犹雷殷殷然发声于山之阳。”郑玄直接用政教喻意来解释 “兴” 

义，实际采用了以 “比”释 “兴”的方法。二苏则在 诗论》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：“此非有所取乎雷也， 

盖必其当时之所见而有动乎其意，故后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说。”二苏明确指出，诗人创作此句的目的并不 

在取雷以比喻某种政教意义，而是在抒写诗人因闻见到雷声轰鸣的景象而生发出的某种感想。至于如何来 

体察诗人的感想，((诗论》指出：“天下之人，欲观于 诗》，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，而无强为之说， 

以求合其当时之事。则夫 诗》之意，庶乎可以意晓而无劳矣。”欲求得 “兴”义，必不可将其强作比附， 

而需尽可能站在抒情主体的立场来揣摩诗人彼时彼地的所思所感。二苏的这一思想在 《诗集传))中得到了 

具体的实践。如 《葛覃))首章云 “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维叶萋萋。黄鸟于飞，集于灌木，其鸣喈喈。”《诗 

集传))解释说：“葛者，妇人之所有事也。方葛之盛时，黄鸟出于谷而集于木，鸣喈喈矣。咏歌其所有事 

而又及其所闻见，言其乐从事于此也。”苏辙认为黄雀聚于灌木、喈喈呜叫的美好景象是诗人采葛织衣之 

时所闻见到的真实场景，并且认为诗句也反映了诗人喻悦松陕的心情。这段解释显然是站在了诗歌抒隋主 

① 程颢、程颐 《二程集 ，中华书局2004年版，第 256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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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的立场对诗人当时的所见所感进行体会与描摹，这实际是在对诗歌本身含义进行解释。 

毛、郑以来，“比”、“兴”不辨且以 “比”释 “兴”的手法是儒者将抒情表意的诗歌转化为载道的 

经学的重要手法。二苏对传统 “比”、“兴”之说的批驳是从方法论上对世儒的解诗之法予以否定。他 

们将兴义与比义作了严格的区分，认为 “兴”诗是对诗人彼时彼地的真情实感的描绘，强调从抒情主 

体的立场来体会诗人彼时彼地的所见所感，这就将 “兴”义从政教喻意中分离出来，为从文学角度认 

识 诗 并使其最终脱离经学的附庸地位在方法上提供了依据。 

文学与经学的相融 

就 诗 的本质而言， 诗 是文学作品，它的创作起源于 “吟咏性情”的需要，这在 诗大序》 

中早有论述。但 诗》的采集与编订又有着明显的政教目的。 汉书·艺文志 云：“古有采诗之官，王 

者所以观风俗、知得失、自考正也。” 国语 ·周语上 记邵公谏厉王语云：“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 

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瞍赋，礞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史教 

诲，蓍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。是以事行而不悖。”可见上古之时，采诗、献诗的根本目的在于天子观 

政、百官讽谏之用，因此 “诗教”功能又成为 诗 主要的表现形式④。如何来认识与处理文学性与 “诗 

教”功能之间的关系，这决定着 诗经 学发展的方向。 

其实从孔子开始，已经把 诗 的抒情特征与“诗教”功能结合起来。如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·孔 

子诗论 第一简：“⋯⋯孔子日：‘诗亡 (无)隐志，乐亡 (无)隐隋，文亡 (无)隐意。”’②上古之时， 

诗、乐、文往往相与为用、互为一体，“志”、“情”、“意”三者之义也无必然分别。 左传 ·昭公二十五年》 

太叔答赵简子问礼日：“民有好恶、喜怒、哀乐，生于六气。是故审则宜类，以制六志。”孔颖达 《正义)) 

注日：“此六志， 礼记 谓之六情。在己为情，情动为志，情、志一也。”④传世文献中，“志”、“意” 

二字也常以词组的形式出现。如 礼记 ·乐记 日：“故听其雅颂之声，志意得广焉。”又如 荀子·荣辱 日： 

“夫天生蒸民，有所以取之。志意致修，德行致厚，智虑致明，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。”可见，“情”、“志”、 

“意”三者是相互关联的。那么这段简文的意思便可译为：诗、乐、文不能隐藏人的真实情志，必须以 

反映人的 “志”、“情”、“意”为基本内容。这就从总体上揭示了 诗 的本质特征在于抒发情志。此外， 

在对 诗 具体篇章的评述中，简文揭示 诗 抒隋特征的也俯拾皆是： 

第十六简：“⋯⋯ 《绿衣》之忧，思古 (故)人也。《燕燕》之情，以其独也。⋯⋯” 
～  

第十八简：“因 《木瓜》之保 (报)，以俞 (抒)其愿者也。《杖杜》则情，喜其至也。” 

第十九简：“⋯⋯ 《木瓜》有藏愿而未得达也。” 

以上几简均立足于诗本义探讨了 诗》所表达的喜怒哀乐、悲忧愁苦之情，揭示了 诗》作为文学作品的 

本质特征。但孔子论诗并不仅仅停留于纯粹意义上的文学评论，而是将 诗 的指归落在了教化意义之上。如 

第十六简：“⋯⋯吾以 《葛覃》，得氏初之诗 (志)。民性固然：见其美，必欲反其本。夫葛之 

见歌也⋯⋯” 

第二十简：“[《木瓜》，得]币帛之不可去也。民性固然：其隐志，必有以俞 (抒)也。其言 

有所载而后内 (纳)，或前之而后交，人不可干也。⋯⋯” 

第二十四简：“⋯⋯吾以 《甘棠》，得宗庙之敬。民性固然：甚贵其人，必敬其位；悦其人必 

好其所为，恶其人者亦然。⋯⋯” 

① 概言之， 诗经 的政治功用有三 ：其一，天子观政 ；其二 ，配合仪式乐歌 ；其三，诸侯、卿大夫、世家子弟 

赋诗言志。 

② 本文所引 《孔子诗论》简文内容均引自黄怀信 《战国楚竹书 <诗论)解义))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。 

③ 孔颖达 ((春秋左传正义》，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本，中华书局 1980年版，第2108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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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在以上几简中反复论及 “民性固然”，所谓 “民性”即指人之自然性情。简文指出，由于 “民性固 

然”，故可得 “氏初之诗 (志)”、“宗庙之敬”与 “币帛之不可去”，这实际说明了人之自然性情正是通 

向仁义礼乐的重要途径。可见孔子所谓的 “诗教”并不是空洞抽象的说教，它与 诗 反映的 “人之 

常情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孔子论诗体现出阐发 诗 的文学性与 “诗教”精神相结合的特点。 

毛诗序 与 毛传 是 ((孔子诗论 之外系统阐释 诗 的重要著作。 诗大序 虽继承了先秦 

“诗言志”的理论，揭示了诗歌抒发情志的本质特征，但 《大序 却并未将 《诗 的文学特征作为阐释 

的指归。((大序》日：“治世之音，安以乐，其政和。乱世之音，怨以怒，其政乖。亡国之音，哀以思， 

其民困。故正得失，动天地 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” 

大序 在论述 “诗言志”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诗 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教功能，这是因为 诗 抒发 

情志的文学性质能够很好地起到校正时弊、淳化风俗的教化作用，这就揭示了 诗序 阐释的根本在 

于 诗 的政教意义。在 诗 的具体阐释上，《诗序》也明显地停留在了所谓 “美”、“刺”的政教功 

能之上。如 小雅 ·采绿 本言少女思嫁，其序 “ 采绿》，思怨旷也。幽王之时，多怨旷者也。” 邶 

风·静女》叙述了两情相悦、相会赠物之事，抒发了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情，其序云：“ 静女》，刺时 

也。卫君无道，夫人无德。”对比 孔子诗论》，不难看到 诗序 解诗并不揭示诗本义，而是以 诗 

来附会某种政教寓意，这与 孔子诗论 立足于诗本义将 诗 的文学性与 “诗教”精神相结合的阐 

释思路是完全不同的。其后的 郑笺 、 孔疏 更将 诗序 揭示的教化精神进一步发扬， 孔子诗论》 

建立的解诗传统也逐渐被后儒遗弃。 诗经 学的发展在汉代开始出现分裂倾向．一方面，经学家将《诗 

视为载道的工具，逐渐弱化 诗 抒发情志的特征，以阐扬 “诗教”意义为指归；另一方面，文学家 

将 诗 抒发情志的特征视为文学创作的动力与源泉， 诗 的这一特征在文学领域里得到阐扬。 诗经 

学在汉以后形成的这种经学和文学分离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宋初。 

北宋时期首先注意到 诗 抒情表意特征并以此作为依据来探求诗本义的是文坛领袖欧阳修。他 

在其 诗经 学著作 诗本义 中提出了 “以情论诗”的观点并对 “兴”的解释作了创造性发挥。欧 

阳修在 《诗本义))卷一四 《本末论 中说：“诗之作也，触事感物，文之以言，善者美之 恶者刺之， 

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，道其哀乐喜怒于心，此诗人之意也。”这是典型的诗缘情理论。在对 诗经》的 

具体阐释中，欧阳修 诗本义 “以情论诗”之处不乏其例 。但与此同时，欧阳修在 诗本义 中又 

表现出经学家的特点，如欧阳修虽然对 关雎 首句作了文学性的描绘，但在对整首诗的定性上，他 

仍然沿袭了毛、郑的解诗传统，将之视为政治讽喻诗。可见 诗本义 对 诗 的阐释已表现出经学 

与文学相融的特点，但欧阳修并未将其 《诗经))学思想提高到理论的高度，完成这一任务的是其后的 

苏氏昆仲。二苏 诗论》对 “仁义不离于人情”观点的阐发是对传统儒家 “仁义”观的补充与深化， 

这显示了二苏经学家的立场；但与一般经学家不同，二苏对 诗 “吟咏性情”特征的揭示与对 “兴” 

意的创造性诠释则体现了其文学家的立场。与此同时， 诗 所具有的文学性与经学性双重特征在二苏 

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融合。 “仁义不离于人情”的观点将 诗 抒发情志的特征纳入到儒家的 “仁义” 

观中，打破了自汉代形成的 诗经 学在文学与经学发展道路上分离的局面，从理论上为 诗经 学 

走上文学与经学相融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依据。《诗集传 则成为文学与经学相融的典范之作。这一特征 

集中表现在苏辙解诗方面十分重视 诗》的文学特征，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： 

其一， 诗集传》继承了 “诗缘情”的观点。如： 

《诗集传》( 卫凤·河广 )：“宋桓公之夫人、卫文公之妹也，生襄公而出，思之而义不得往， 
、  

故作此诗以自解。” 

诗集传))指出，宋襄公母因自己的思宋之心难以得到排解，因此写下这首诗。这就揭示了诗的创作动 

① 笔者拟撰 论欧阳修的 (诗经)学思想 一文对此专门讨论 ，兹不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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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是源于 “吟咏性情”的需要。同样的例子还见于： 

《诗集传》( 卫风·伯兮》)：“君子上从王事，不得休息，妇人思之而作是诗。” 

《诗集传》( 邶风·燕燕)))：“⋯⋯燕将飞而差池其羽，犹戴妫之将别而不忍也。礼，妇人送 

迎不出门，远送至野，情之所不能已也。” 

其二，从诗歌抒情主体的角度阐发诗意。如： 

《唐风·羔裘》云：“羔裘豹祛，自我人居居。岂无他人，维子之故。” 

《诗集传》解释说：“⋯⋯今奈何不吾恤乎?且吾之所以不去，非无他人也，特以故旧念子耳， 

子岂反谓我不能去而苦我哉 !” 

苏辙认为诗人在诗中抒发了臣子忠于为上者，却又不被理解的苦衷。从 诗集传 的这段解释中，我 

们可以看到，苏辙完全站在抒情主体的立场并以第一人称的El吻对诗意进行了阐发，这是将 诗 视 

为了抒发情志的文学作品。 

其三，解诗语言的文学化。如： ． 

《大雅·卷阿》云：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摹摹萋萋，雍雍喈喈。” 

《诗集传》解释说：“⋯⋯凤之性非梧桐不栖，非竹实不食，故凤凰鸣于高冈。将欲得而畜之， 

则植梧桐于朝阳以待之。使梧桐之盛至于摹苯萋萋也，则凤凰鸣于其上，雍雍喈喈矣。⋯⋯” 

诗集传 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对诗中的物象进行描绘，展现了诗的意境之美。 

相较于前儒，苏辙在 ((诗集传》中对 诗》的文学特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。但在另一方面，苏辙 

解诗仍以发扬儒家 “诗教”精神为指归，体现出经学家的立场。如在对 唐风·羔裘 首句的解释中， 

苏辙虽然站在抒情主体的立场解释诗义，但他也指出此句的 “诗教”意义在于：“君之处于民上，犹豹 

祛之在羔裘耳，豹虽甚贵，而以羔为本，君虽甚尊，而由有民以安其居，合羔则豹无所施，而无民则 

君无所托矣。”由此而阐发了 “民为君本”的儒家思想。 

在对 “兴”义的理解上，苏辙虽有创造 发挥，但仍将其本义与政教喻意加以融合。如 召南·殷其雷 

云：“殷其雷，在南山之阳。何斯违斯，莫敢或遑。振振君子，归哉归哉。”《诗集传 解释说：“雷声隐 

然在南山之阳耳，然而不可得见。召南之君子远行从政，其室家思一见之而不得，如是雷也，故日：‘何 

哉!吾君子去此而从事于四方，不敢安也。’既而知其义不得归也，则日：‘振振君子，归哉归哉!’言 

不可归也。”从苏辙的解释可以看出，《诗集传))虽对郑玄、孔颖达等不顾诗本义，直接将 “兴”义附会 

为政教意义的解诗之法作了很大的改造，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沿袭了以 “诗教”精神为指归的解诗方向。 

由此可见，汉宋 诗经 学走着明显不同的发展路径 汉儒不顾诗本义，将 诗 附会为 “政治美刺诗”， 

诗 成为发挥儒家抽象义理的经典。宋儒一方面继承汉儒将 诗 视为儒家经典并从中阐发儒家义理的 

传统，另一方面也对诗本义与文学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汉儒的附会之弊。宋代 诗经 

学表现出显著的文学与经学相融的特征④，而在理论与实践上奠定这一发展模式的正是苏氏昆仲。二苏在 

探求诗本义、揭示 诗 的抒情性特征以及 “兴”义的解释上表现出大胆的革新精神，为恢复 诗 的文 

学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((诗论 中“仁义不离于人隋”的观点直接继承了孔子的仁义思想，这一观点将 诗 

抒发情志的特征纳入到儒家 “仁义”观中，从理论上为 《诗经))学走上文学与经学相融的道路提供了依据， 

并在 诗集传 中具体实践了这一解诗体式，对整个宋代 诗经 学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

[作者简介]刘茜，女，1975年生。200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，获博士学位，现为浙江嘉兴 

学院中文系教师。发表过论文 《(论语)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新解》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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